


質詢事項全文
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羅委員智強，有鑑國內少子化趨勢，現行法規所訂定實習課程分組人數未修正，致使實習課程因人數不足無法實施分組上課，為使實習課程教學更精緻，有關現行「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所不足處，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少子化為我國人口走向之大趨勢，教育部已拍板高中職教育朝向精緻化發展，教育捕所核定之班級人數也逐年減少。技高也發展出實習課程運用分組教學模式，使實習課程教學更精緻，學生所習得收穫愈發精熟。但目前因班級任學生人數逐年減少，常有技高班級人數不能達到分組教學之門檻，使得實習課程無法實施分組上課。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第7條規定，學校校內實習課程，應依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規定，並得考量教學設備、安全及空間因素，實施分組教學。前項分組教學，每班以二組為限；每組至少十二人，但情形特殊報個主管機關核准者，其每組人數，不在此限。學校實施校內實習課程時，得辦理校外職場參觀，強化學生對職場之了解。
上開辦法限定每組十二人，為符合現行招生人數及班級人數，應進行相對應調整。固然國教署曾函文回覆教團，部分學校班級招生人數受少子化衝擊，第七條第2項之但書，定有實習分組教學不受12人限制之彈性作法，惟審酌當前少子化趨勢，以及教學實務成效而言，應下修現行12人限制，減少專案申請核准之情形。
（二）本院羅委員智強，有鑑近年全球通貨膨脹，致使臺灣物價隨之飛漲。為因應物價波動，政府自113年起調高軍公教薪資4%因應通膨，然卻未聯動調整高級中等學校「教師鐘點費」及「課後輔導」與「重修及補修」之教師鐘點費，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查111年8月9日修正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將超過30年以上未調整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終點費，調升為420元/節，並自111年2月1日生效。自113年起，考量近年物價上升，通膨情況持續，調高軍公教薪資4%，但調薪範疇並未囊括教師鐘點費。
檢視「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重修及補修學分補充規定」教師鐘點費之規定為：每節得於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之高級中等學校支給數額至五百五十元額度內核實（或為原則），也就是現行課業輔導或重補修之教師鐘點費為420至550元。
為避免兼任及代課教師有同工不同酬，再次淪為血汗教師，應當調高高級中等學校之教師（兼課）鐘點費，符合本次政府為軍公教人員調整4%薪資的政策美意。
另，我國教師並未設有加班費，現行「課後輔導」及「重修及補修」以420至550元為基準，應採以勞工之加班費計算，例如：第9-10小時原鐘點費乘以1.34計算，以此類推。方能符合我國對於教師勞動權益的重視，切勿將教師視為廉價勞工，連帶影響教學品質。
（三）本院羅委員智強，鑑於我國教育提倡各學科教學均衡，開設課程囊括人文學科及自然學科，自然學科教育過程需實驗動手體驗，然現行學校多缺乏自然學科之實驗室管理人員，化學品及實驗室管理恐致使校園安全出現漏洞，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實驗室管理指引」規定，實驗室應設有專人管理，其職責包括，諸如定期與不定期檢查各項實驗器材及設施之安全性，及校正維護，並協助各科每個實驗的預備器材、配置藥品、實驗的進行及實驗後，將儀器、藥品放置歸位，廢液的處理等，原已在普通型高中行之多年。
惟原普通型高中所適用《高級中學法》，其中有技士或技佐員額編制，以臺北市為例，過去各校四十班以下置技佐一人，四十一班以上者增置技士一人，但於105年5月11日廢止。新訂編制《高級中等教育法》中，教育部所訂定發布「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其中關於學校職員技士、技佐的員額編制，僅見於技術型高中及綜高專門學程，未列普通型高中，導致教師反應普通型高中出現實驗室管理上的困難。
105年後，普通型高中原本任職校內之技佐或技士多以佔幹事員額留在校園內協助業務，然並未解決原專職專責人員管理實驗室與化學藥品等校園業務，對於管理上之所需卻有缺乏之情形，恐造成校內沒有化工或化學背景的人員執行管理工作，導致校園意外事件。
考量108課綱將大幅提升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行政院應就現行普通型高中校園內，相關實驗室及化學物管理人員編製、管理指導原則進行說明並改善，避免校園管理與教學困境。
（四）本院羅委員智強，有鑑國內少子化趨勢，我國高中教育普遍認為應朝向精緻化邁進，教育部主管之公立高中職班級人數，109學年為每班35人，教團與家長團體仍盼現行班級人數再次調降，利於高中教育精緻化再次提升，有關高中職班級人數規劃方向，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少子化為我國人口走向之大趨勢，教育部已拍板高中教育朝向精緻化，國教署將教育部主管之公立高中職班級人數，調整為109學年為每班35人；後續規劃朝向民國113年可望減為每班34人，114年預計再減為每班33人；私立高中職班級人數也由109學年每班45人，民國113年可望減為每班44人，114年預計再減為每班43人。
然而後續中央規劃之調整規劃仍未實現。自2024年八月起，基隆市政府推動高中教育精緻化，將四所市立高中班級人數自35人調降至30人，提升高中教學品質。
依教育現場所反應，認為班級人數調降至30人，降低師生比，利於學生分組學習、探究實作與適性教學，促進開設學校特色課程，達到多元同儕的學習效果；也認為降低班級人數，能讓教師素養教學以及差異化教學更為有效落實，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教育方式。
經查教育部統計處所公布之資料，民106至民111年的高級中等學校平均每班人數逐年下降，由35.8人下降至31.2人，考量人口趨勢仍處下降階段，應通盤規劃因應方式；又見2020年主要國家各級學校平均每位教師教導學生人數，我國於高級中等學校的師生比例14.2仍高於OECD國家的12.6，足證明朝向高中教育精緻化仍尚待努力，方可落實精緻教學的目標。
將班級人數調整為最合適的班級規模，有助教師對學生的多元化照顧，更貼近學生的學習並進而個別化關注到學子的學習。如此一來，學生在自主學習或多元選修中，因小班學習模式，除了參與競賽活動機會多元，更可增加與教師對談機會，有益師生相長及互動機會增加。
（五）本院羅委員智強，針對現行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員額過低及教師授課基本終點過高，致使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負擔難以維持教學品質、影響學生受教權益，就108課綱上路後高中教師人力規劃及授課時數，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於108課綱上路初期，即有教育產業工會呼籲應增置高中教師員額及降低每週授課基本節數，以符合108課綱素養教學及多元選修課程開設之教學需求，有利於提升學生受教品質。
經教育產業工會反應，現行教學現場因開設選修課程多元，為不壓縮教師針對各課程之備課時間、專注於更為深化的授課內容，應調高普通高中教師員額由每班平均2.25名增加至每班3人，技高則依不同群科等比例調高，以符合課綱與教學現場之實務需求。
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為因應108課綱，除了需花時間及心力開設多元選修課程、彈性課程等，也要將各項議題融入課程。在課程轉背上，必須花費更多心力。為使課程設計及教學能不斷修正與調整，應降低教師基本授課終點，讓教師有更多心力投注在課程研發、設計與實施。
此外，提高教師員亦額有助於改善血汗代理教師的現況。教團也多次疾呼，調整教師員額結構性問題。全國代理暨代課教師產業工會理事長黃湘仙曾表示，學校聘任專任教師，就是希望能提供好的教學品質，如今卻因要處理行政，把教學需求「外包」給領鐘點費的代課教師，教育部應回頭處理員額結構問題，不該本末倒置。
民進黨在野時期曾與馬政府爭辯，誰先說出「窮不能窮教育，苦不能苦孩子才怪」，然而現在卻是以苛刻老師、壓榨教師的方式，來榨取教育資源，不只容易導致教師人才流失，實質上也壓縮學生的受教品質，行政院應正視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員額過低、教師授課基本終點過高的教育問題，不能一再漠視教育產業工會所提出的意見。
（六）本院羅委員智強，有鑑於「十二年國教」為我國政府提升國民總體教育知識水準政策，為有效推行不應有差別化待遇，現行前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之多項教育政策補助，與後三年之國民基本教育之補助政策明顯脫鉤、未有一致，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民國103年8月起，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分兩階段，前九年為國民教育，依「國民教育法」及「強迫入學條例」規定辦理，主要內涵為：普及、義務、強迫入學、免學費、以政府辦理為原則、劃分學區免試入學、單一類型學校及施以普通教育。
後三年為高級中等教育，依「高級中等教育法」規定，主要內涵為：普及、自願非強迫入學、免學費、公私立學校並行、免試為主、學校類型多元及普通與職業教育兼顧。
固然後三年之國民基本教育採非自願強迫入學，經查內政部統計資料，我國高中職以上學歷已佔有人口78%，扣除中高齡族群所屬早期教育背景，年輕世代就讀高中職之比例近乎等同國民義務教育，應等同視之。
然而，在教育部宣布於111年「起班班有冷氣，並補助領氣費」，以及國中小營養午餐基於營養食安的理由補助每餐每生10元，並未出現在高級中等學校之中。上述兩項政策教育部說法為，國中小為「國民義務教育」，高中職為「國民基本教育」，此邏輯與上位政策顯有不符，既以訂定十二年國教政策，就應將高中職共同列入補助範圍，完善政策環境。
（七）本院鍾委員佳濱，茲因公營事業未區分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之機關及職務，一律規定不得進用兼具外國國籍之國民，為保障人民之權利，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進用辦法第9條第1項第2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派（僱）用：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其立法理由謂：「……二、本條不得派（僱）用之規定係參照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訂定。三、查國籍法第二十條規定略以，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但公營事業中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以外之人員，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考量國籍法就規範國營事業人員部分，係授權由主管機關得就國營事業之特性訂定其從業人員之國籍規範，本部所屬國營事業均涉及國計民生或能源安全等國家之重要事業，有關國籍之規定有其必要，又基於事業機構管理之一體性，僱用人員仍需適用。」
二、惟111年5月10日修正之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增訂第二項規定：「前項第二款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者，無法完成喪失外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係因該外國國家法令致不得放棄國籍，且已於到職前依規定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並出具書面佐證文件經外交部查證屬實，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並以擔任不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之機關及職務為限。」立法理由係考量部分國家如阿根廷國家法令或政策規定，不許可其國民放棄國籍；如兼具外國國籍之我國人民，已透過一定程序展現其忠誠義務，基於保障憲法第十八條所定人民服公職權利，爰增訂是類人員得不受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限制，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又國籍法第20條第1項第2款、第2項，不得擔任公營事業之消極事由僅有1.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或2.涉及國家機密之職務。如特定事業不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其不負決策責任之職務，即應開放兼具外國國籍之國民報考並進用。
三、公營事業人員雖非法律上狹義之公務人員，惟進用、考核、退休、撫卹仍有一定程序，在人民心中已與公務人員幾乎無異。請經濟部檢討所屬事業之性質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如有不涉及機密之職務，即應開放進用。
（八）本院蔡委員其昌，鑑於近年癌症登記報告顯示攝護腺癌是國人十大癌症之一，名列第六名；若以性別細分，則專屬男性第五名，每年約有七千多位確診，其中三分之一是確診後已經第四期，相當嚇人。然而，攝護腺癌只要透過血液檢查就可早期篩檢初步狀況，但卻未列於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免費癌症篩檢項目之一，導致許多民眾錯失早期偵測癌症及治療癌前病變的良機，爰此，建請行政院將攝護腺癌納入免費癌症篩檢項目，或納入社區健康檢查項目，擴大該癌症篩檢，透過早期篩檢、早期發現，進而大幅降低其死亡率，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據最新衛生福利部110年癌症登記報告，十大癌症發生人數（男女合計）依序為(1)肺癌(2)大腸癌(3)女性乳癌(4)肝癌(5)口腔癌（含口咽、下咽）(6)攝護腺癌(7)甲狀腺癌(8)胃癌(9)皮膚癌(10)胰臟癌。若細分男、女，110年男性癌症發生率，前五大依序為大腸癌、肺癌、口腔癌（含口咽、下咽）、肝癌、攝護腺癌。其中攝護腺癌發生人數約為7,481人，標準化發生率為每10萬男性人口35.3人；女性前五大是乳癌、肺癌、大腸癌、甲狀腺癌、子宮體癌。
二、癌症預防、篩檢乃癌症預防最重的工作，早期偵測癌症及癌前病變可大幅降低死亡率，因此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於2010年起運用菸品健康福利捐擴大推動：子宮頸癌、乳癌、大腸癌、口腔癌等四癌免費篩檢、2011增加肺癌免費篩檢，但卻獨漏具成本效益的攝護腺癌症篩檢，其實只要透過抽血檢驗就可以早期發現攝護腺癌，但政府卻未將此列入免費癌症篩檢項目，110年約有7,000多人罹患攝護腺癌，其中三分之一卻因太晚發現，處於第四期，不只治療困難，病人痛苦，也耗費相當大的醫療資源。
三、綜上，要求建請行政院將攝護腺癌納入免費癌症篩檢項目，或納入社區健康檢查項目，擴大該癌症篩檢，透過早期篩檢、早期發現，進而大幅降低其死亡率。



